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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冀环土〔２０１７〕２７１号

关于转发«关于部署应用全国污染地块土壤

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知»的通知

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环境保护局、国土资源局、城乡规划局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: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«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»,２０１６年１２月

３１日,环境保护部出台了«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(试行)»

(以下简称«办法»),将于今年７月１日起施行.最近,配合«办法»

实施,环境保护部组织开发了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

统(以下简称污染地块信息系统).为做好«办法»的实施和污染地

块信息系统的部署及应用工作,现将环境保护部办公厅、国土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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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办公厅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«关于部署应用全国污染地块

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知»转发给你们,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:

一、抓紧创建用户账号

省环境保护厅已完成市、县(市、区)管理员账号创建和分配.

各市、县(市、区)环境保护部门要根据«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

理信息系统使用指南»(见三部门通知的附件)要求,抓紧为同级国

土资源、城乡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创建共享用户账号,县

(市、区)环境保护部门还要结合本行政区域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建

立情况,创建本行政区域土地使用权人账号.

二、认真组织信息填报

定州、辛集市环境保护局和各县(市、区)环境保护分局应当根

据«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(试行)»要求,抓紧建立本行政区

域疑似污染地块名单,书面通知土地使用权人,为土地使用权人分

配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帐号,监督土地使用权人在六个月内完成污

染地块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并将调查报告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.

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环境保护局应当根据土地使用权人填

报的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报告,抓紧建立本行政区域污染地块名单,

书面通知有关土地使用权人,监督土地使用权人按要求开展污染

地块土壤环境详查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、治理修复及其效果

评估等并将有关报告或方案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.石家庄市要

在２０１７年底前率先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及其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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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进一步明确管理范围

根据«办法»第二条第一款和«河北省“净土行动”土壤污染防

治工作方案»第十条规定,我省纳入疑似污染地块统计与管理的地

块范围当前须包括:从事过有色金属冶炼、石油加工、化工、焦化、

电镀、制革、制药、铅蓄电池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,以及从事过生活

垃圾填埋和危险废物贮存、利用、处置活动的用地(含重点产废单

位用地).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应根据本地工作基础和产业结构

实际情况,结合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内已经设定的行业范围,适当增

加纳入管理的行业、企业用地.

四、建立专家评审机制

初步调查报告、详细调查报告、风险评估报告、风险管控方案、

治理与修复工程方案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等材料上传污染地

块信息系统前,土地使用权人(含土地储备机构)应组织不少于５

名专家对相关材料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进行论证评审,并出具专

家评审意见,材料编制质量基本合格但需修改完善的,还需出具修

改后专家确认意见.以上意见连同地块相关材料(加盖土地使用

权人单位公章和第三方机构公章)一并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.

专家组成员从省环保厅建立的土壤污染防治专家库(场地环境领

域)选出.

五、强化信息共享和公开

各市、县(市、区)环境保护、国土资源、城乡规划、住房和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要通过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建设运行,切实加强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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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信息沟通,不断完善信息共享和联动监管机制.

各市、县(市、区)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根据«办法»规定,督促土

地使用权人将污染地块的调查报告、风险评估报告、风险管控方

案、治理与修复工程方案、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等主要内容,

在其报告或方案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后１５日内,通过网站等便

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.

附件:«关于部署应用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的

通知»

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８日

　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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